
青山口乡兴隆岭村村规民约
为了推进我村民主法治建设，维护社会稳定，树立良好的民风、村风，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，促进经济发展，建设文明卫生新农村， 更有效地改善村容村貌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，优化人居环境卫生，根据本村实际情况，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，特制定本村【村规民约】，敬请全体村民共同监督遵守。
1.村民之间要团结友爱，和睦相处，不打架斗殴，严禁侮辱、诽谤他人，严禁造谣惑众、拨弄是非。
2.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，不扰乱公共秩序，不妨碍公务人员执行公务。
3.严禁偷盗、敲诈、哄抢国家、集体、个人财务，不得从事黄、赌、毒等违法犯罪活动。
4.爱护公共财产，不得损坏水利、道路交通、供电、健身器材、生产等公共设施。每个村民都要学法、知法、守法，自觉维护法律尊严，积极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。

5.对户内电线要定期检查，损坏的要请电工及时维修，严禁私拉乱接电线。
6.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移风易俗，反对封建迷信及其他不文明行为，树立良好的民风、村风。
7.提倡喜事新办，丧事从俭。破除陈规旧俗，反对铺张浪费，死亡人员必须做到火化处理，坚决做到死一人化一巨，不留隐患。
9.提倡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一夫一妻、尊老爱幼的原则，建立团结和睦的美好家庭
10.积极参加环境卫生整治活动，参与和支持农村环境卫生改造，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。
11.落实自家门前“三包”（包卫生、包绿化、包秩序）责任制，生活垃圾定点存放，杜绝垃圾乱扔乱放现象，严禁门前堆放粪便和柴草杂物。
12.家禽家畜集中圈养，不得散养，家狗必须拴养，死禽死畜要深埋，做无公害化处理。
13.确保村内道路及两侧和公共场所卫生整洁，无粪堆粪坑、无散养牲畜、无私搭乱建现象、无柴草堆垛、无垃圾，保证道路畅通。
14.保持河道清洁，不得将垃圾、农药瓶和农田杂草倒入各大小河流河道。
15.自觉维护村内绿化地段的树木，不得乱砍乱伐树木，保持绿化地段无杂物、无杂草、无垃圾，确保树木生长旺盛。
16.加强野外用火管理，严禁焚烧秸秆，村民有义务进行监督举报， 对违反规定的农户给于相应的处罚。
17.各社社长要监督执行本村【村规民约】，有违反规定的村民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并视情给予适当的罚款处理和追求相关责任。
18.村委会负责监督执行【村规民约】的实施，并有权对违反者采取处罚措施。
19.凡居住在本村内的全体人员都有责任和义务执行本村【村规民约】。

本村规民约即日起实施。
青山口乡兴隆岭村民委员会

